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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99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潞安环能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09 

 

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董事刘克功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

决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

方式发出。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会议

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。 

（四）会议应到董事十七人，实到董事十六人，其中六人为传真

表决；董事刘克功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

决。 

（五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晋平先生主持，公司三名监事列

席了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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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《关于审议二○一四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》 

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二○一四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。 

经审议，以同意 16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。 

（二）《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》 

为满足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公司需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25 亿元；需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追

加综合授信额度 25 亿元，总授信金额 55 亿元。 

以上申请综合授信业务金额共计 50 亿元，期限为三年，用于办

理流动资金营运贷款、项目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业务。 

经审议，以同意 16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。 

（三）《关于为潞宁煤业办理贷款的议案》 

为支持潞宁煤业公司的发展，保证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。公司

拟为潞宁煤业公司办理以下贷款相关事宜： 

1、潞宁煤业公司以自身名义使用公司在光大银行太原分行授信

额度 3 亿元。 

2、公司以统借统还的方式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5 亿元，并指定

潞宁煤业公司使用。 

为防范债务到期风险，潞宁煤业公司应在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

积极办理授信、增信手续，以保证到期足额偿还贷款。 

经审议，以同意 16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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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鉴于我公司本届董事三年任期即将届满，须重新进行选举。根据

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公司董事会提名李晋平先生、翟红先生、徐贵孝先生、郭贞红

先生、孙玉福先生、刘克功先生、王志清先生、肖亚宁先生、洪强先

生和王观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；提名王超群先生、

吴秋生先生、杜铭华先生、张正堂先生和张翼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

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见附件一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 

1、李晋平、翟红、徐贵孝、郭贞红、孙玉福、刘克功、王志清、

肖亚宁、洪强和王观昌先生均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董

事任职资格的规定。 

2、王超群、吴秋生、杜铭华、张正堂和张翼先生均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。 

3、董事会对以上各位候选人的提名审核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经审议，以同意 16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。 

（五）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公司本届监事三

年任期即将届满，须重新进行选举。根据各股东的推荐，现提名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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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如下：张宏中先生、葛晓智先生、吕传田

先生、李旭光先生。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张万金先生、李建文先生和

申素利先生已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。 

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

基本情况见附件二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 

1、张宏中、葛晓智、吕传田、李旭光、张万金、李建文和申素

利先生均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监事任职资格的规定。 

2、董事会对以上各位候选人的提名审核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经审议，以同意 16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。 

（六）《关于修改公司<章程>的议案》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

实际情况，现对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作出相应修订。 

公司《章程》修正案见附件三。 

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，且在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。 

经审议，以同意 16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。 

（七）《关于召开二○一三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公告 2014-011《潞安环能二○一三年度股东

大会通知公告》。 

经审议，以同意 16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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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二○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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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

李晋平先生，博士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。曾任潞安矿务局石

圪节煤矿总工程师、副矿长、矿长，潞安环能董事、副总经理，潞安

矿业集团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

长。曾荣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中国煤炭工业双十佳矿长”、“中

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有功人员”、“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山西省功

勋企业家”、“山西省十大杰出青年”、“山西省杰出青年企业家”、“三

晋功勋企业家”、“山西省跨世纪杰出人才”、“山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”

等多项荣誉称号。 

翟红先生，博士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。曾任山西焦煤集团煤

炭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，汾西矿业（集团）公司总经理、

董事长、董事、党委常委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总经理。曾荣获“山

西省特级劳动模范”、“山西省优秀煤炭科技工作者”、“山西省煤炭学

科带头人”、“山西省功勋企业家”、“山西省青年标兵”、“全国煤炭系

统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 

徐贵孝先生，大学学历，国际职业经理人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

师。曾任潞安矿务局工程处副处长，常村煤矿筹备处副处长、处长，

常村煤矿矿长，潞安矿务局副局长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。

曾荣获“中国煤炭工业优秀矿长”、山西省 2005 年度“功勋企业家”、

长治市“优秀青年企业家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 

郭贞红先生，研究生学历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。曾任潞安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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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局计划处副处长,计划处处长兼企管处处长，潞安矿务局局长助理，

潞安矿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融资中心主任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

公司副总经理。曾出版《现代企业管理学》等管理专著 3 部，荣获“全

国和山西煤炭工业现代化管理成果一等奖”、“山西省社会主义劳动竞

赛一等奖”、“山西省人民政府债转股工作先进个人”、潞安集团“优

秀管理者”等多项荣誉。 

孙玉福先生，工学博士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。曾任潞安矿务

局五阳煤矿总工程师、安监局总工程师、石圪节煤矿矿长、潞安环能

副总经理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。曾获“山西省杰出青年

企业家”、“山西省优秀企业家”、“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”等多项荣誉

称号。 

刘克功先生，博士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。曾任潞安矿务局五

阳煤矿总工程师、副矿长、矿长，王庄煤矿矿长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

公司总工程师、副总经理。曾荣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新世纪百

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、“山西省劳动模范”、山西省“新世纪

333 人才工程学术技术带头人”等多项荣誉称号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

贴。  

王志清先生，博士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，北京科技大学兼职

教授，山西省委重点联系的高级专家。曾任潞安矿务局漳村煤矿副矿

长、矿长，常村煤矿矿长，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；现任潞安矿

业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。曾荣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、全国首届百

名“感动中国的矿工”、全国第十二届“孙越崎科技奖”、全国煤炭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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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“双十佳”矿长、“山西省劳动模范”、“山西省优秀青年企业家”

等多项荣誉称号。 

肖亚宁先生，博士，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，山西省委联系的高

级专家。曾任潞安矿务局漳村煤矿总工程师、副矿长、矿长，王庄煤

矿矿长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。曾被授予“全国煤炭工业

劳动模范”、“全国最具创新力企业家”、全国煤炭工业“双十佳”矿

长、“山西省杰出青年企业家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 

洪强先生，大学学历，高级会计师、高级经济师，山西省国资委

党委联系的高级专家。曾任潞安矿务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办公室副主

任，潞安矿业集团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处长，潞安环能副总经理、董

事会秘书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。多次被新浪财经与大众

证券报评为“金牌董秘”、“投资者关系金牌董秘”，证券时报评为“百

佳董秘”，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评为“十佳董秘”；曾荣获长治

市“劳动模范”、潞安矿业集团公司“特级劳模”、“个人特等功”、“优

秀党员干部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 

王观昌先生，大学学历，煤炭行业高级职业经理人，高级工程师。

曾任潞安矿务局工程处矿建工区副区长、区长，常村煤矿筹备处副处

长，常村煤矿副矿长、党委书记、矿长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副总

经理。曾被授予“山西省特级劳模”、“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长治

市特级劳模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 

王超群先生，在读法律硕士，具备律师和审计师资格。曾任山西

省审计厅法规处科员，山西省审计干部中心主任助理，山西佳量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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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所律师，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金融证券部主任；现任山西祝融万

权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主任。精通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证券市场、

投资银行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，并有七年审计工作经历，精通会计和

财务管理。 

吴秋生先生，会计学博士，中国审计学会理事，中国政府审计研

究中心学术委员。曾任山西财经学院审计系副主任，山西财经大学会

计学院副院长;现任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导师、院长。曾获

得“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”、“山西省模范青年知识分子”等荣

誉称号。 

杜铭华先生，博士，曾任神华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，神华煤制

油化工研究院副院长，煤科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院院长，煤炭工业洁

净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办主任；现任神华科学技术研究院特聘研究

员。曾受聘于国家科技部“863 计划”，任先进能源技术领域专家组

专家、组长，专家委员会专家等，领衔完成先进能源技术领域“十一

五”“十二五”科技战略研究及编制。 

张正堂先生，博士，曾任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教授；现任南京大

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学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曾先后主持五

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多项课

题，研究成果曾获得“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”优秀论文奖、

国家人事部全国人事人才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、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

优秀成果二等奖、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 

张翼先生，大学学历，具有律师资格、证券业从业资格、上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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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高级管理人员资格。曾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稽核监察部监察室

负责人，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；现任北京市大成（深圳）

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,主要从事与证券、投资相关的律师业务,   

在公司治理、资产重组等方面有深入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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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

及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基本情况 

张宏中先生，硕士，高级会计师。曾任郑州铁路局国有资产管理

办公室会计师、副主任，财务处大修管理科副科长、科长，财务处财

务清算科科长，财务处监察（副处级）；现任郑州铁路局财务处副处

长。 

葛晓智先生，大学学历。曾任宝钢总厂计划处单元技术负责，宝

钢分公司投资管理处预算综合主办，宝钢集团重大工程项目部主任管

理师、外围条件及综合管理主管，宝钢集团规划发展部主管、投资审

查高级经理；现任宝钢资源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总监。 

吕传田先生，大学学历，高级会计师。曾任日照港务局财务处副

处长、审计处处长、计财处处长，日照陆桥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

监，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；现任日照港集团有限

公司财务预算部部长。 

李旭光先生，大学学历，高级工程师。曾担任山西化肥厂技术开

发办公室主任、开发处副处长、铂网分厂厂长、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

任等职；现任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秘书长。 

张万金先生，大学学历，副教授。曾任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宣传

处正营职干部，海军飞行学院政治部宣传科长、政治部副主任、教研

室正团职主任、政教室副师职教员、军事教育研究室正师职主任，山

西天脊公司党委副书记；现任潞安集团公司工会主席。曾荣立三等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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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，获海军航空兵优秀共产党员、军队院校育才银奖等多项荣誉。 

李建文先生，大学学历，高级审计师，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。曾

任潞安矿务局机修厂团委书记、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审计处科长、副处

长；现任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审计处处长。曾荣获“全国内部审计先进

个人”、“全国煤炭系统内部审计先进个人”和“山西省内部审计先进

个人”等荣誉称号。 

申素利先生，大学学历，会计师。2006 年取得国际注册财务管

理师的高级财务管理师认证资格。2010 年取得注册资产管理师资格。

曾任潞安矿务局财务处会计；现任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副总会计

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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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

公司《章程》修正案 

条 款 修改前 修改后 

第一百零四条 

公司设独立董事 6名。在独

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

业人士（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

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

人士）。 

公司设独立董事 5 名。在

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

专业人士（会计专业人士是指

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

格的人士）。 

第一百一十八条 
董事会由 17 名董事组成，

设董事长 1人。 

董事会由 15名董事组成，

设董事长 1 人。 

 


